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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进一步转变保证金缴纳方式的通知 

九龙坡府办发〔2020〕32 号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，盘活企业资金，切实减轻

企业负担，激发市场活力，区政府将调整企业保证金缴纳范围和

缴纳方式。具体办法经 2020 年 3 月 24 日区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

67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缩减保证金的范围 

各类保证金范围应严格执行《重庆市九龙坡区经济和信息化

委员会重庆市九龙坡区财政局关于公布区级涉企保证金目录清

单的通知》（九龙坡经信发〔2018〕87 号）规定，除下列保证

金项目及完全市场化行为产生的保证金、金融机构缴纳的保险

（保障）基金外，其它一律取消，停止收取任何涉企保证金。 

（一）投标保证金； 

（二）履约保证金； 

（三）农民工工资保证金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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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工程质量保证金； 

（五）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； 

（六）政府采购招标（竞争性谈判、询价）保证金； 

（七）政府采购履约保证金。 

二、转变保证金缴纳方式 

对第一条所列的保证金，实施保函制度，原则上不再以现金

方式收取，以政策性担保公司保函、银行保函等方式执行。缴纳

方能够提供保函的，收取方不得要求以现金方式收取保证金。 

政策性担保公司、银行出具保函后，需要使用保证金时，出

具保函的单位应第一时间先行垫付保证金。 

三、按时返还保证金 

对取消的保证金，各单位抓紧制定相关具体可行的办法，于

2020 年 6 月 30 日之前返还相关企业。 

对保留的保证金，收取方应在本通知印发之日起 1 个月内以

书面形式通知缴纳方可以用保函替代保证金。若缴纳方需要替换

成保函的，在缴纳方提交有效保函后，保证金收取方应于 5 个工

作日内退还保证金，并转换成保函。 

四、规范保证金管理制度 

对保留的保证金，各单位应抓紧修订、完善新的保证金管理

制度和具体办法。对取消的保证金，要抓紧修订或废止不一致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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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规定。 

2020 年起，各有关单位每半年一次（上半年 6 月 30 日前，

下半年 12 月 30 日前）将本单位保证金收取情况，包含收取保证

金项目、依据、金额、方式、退还金额、结存等以书面形式报区

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 

五、严禁新设保证金项目 

未经法律法规或政策许可，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

领域新设任何保证金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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